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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工院发〔2022〕17号 

关于印发《石油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

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规定》的通知 

 
院属各单位： 

现将《石油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

基本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 

 

石油工程学院 

2022 年 10 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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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《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基本

要求》及学校硕士研究生学术学位标准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

规定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 

本规定适用于由学院管理的在读硕士研究生。因硕士生保留

学籍等个人原因，致使在学时间延长，按照其新加入年级硕士生

在学期间取得学术成果基本要求办理。 

二、基本条件 

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申请答辩和学位，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

之一： 

1．发表 1篇中文核心期刊或 EI 检索期刊或 SCI 检索期刊

学术论文； 

2．参加 1次全国性或国际性高级别学术会议并发表 1 篇会

议论文； 

3．获得 1项厅局级及以上的科技奖励； 

4．申请 1项国家专利（有公开号）； 

5．获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，或中

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大赛、中国海洋工程设计大赛决赛二等奖

及以上奖励 1 项，或以前三位获“挑战杯”“互联网+”竞赛省

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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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署名要求 

导师是硕士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负有对其进行学科前沿引

导、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。硕士生发生学术不端

行为的，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。硕士生在学期间完成并用于申请

学位的学术成果署名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．学术论文署名  

（1）以“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”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（2）以导师为第一作者，硕士生为第二作者；或以硕士生

为第一作者，导师为通讯作者。 

2．专利署名 

（1）以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为第一署名单位。 

（2）以导师为第一完成人，硕士生为第二完成人；或以硕

士生为第一完成人，导师为完成人。 

3．获奖科技成果署名 

硕士生需持有获奖成果证书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 

1．硕士生持有学术论文正式录用通知，或获奖成果公示，

或专利公开证明，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。  

2．硕士生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和学位申请时，须提交

上述相应成果的原件和复印件。  

3．申请答辩及学位的学术成果须经导师签字认可，并确认

是否符合署名要求，是否与学位论文直接相关。 

4．如果提交的学术成果造假，一经查实，按学术不端行为

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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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硕士生发表学术论文规定索引源期刊及数据库： 

《科学引文索引》（SCI）源期刊； 

《工程索引》（EI）源期刊； 

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》（CSCD）核心库及扩展库来源期刊； 

《中文核心期刊》（北京大学图书馆）。 

6．认定某年度某期刊的收录状态以相关索引源期刊及数据

库当年权威公布的数据为准。所有期刊的增刊论文不认定为该索

引源期刊及数据库来源期刊论文。 

7．本规定自 2022 级硕士研究生开始施行，由石油工程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石油工程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年 10月 14日印发  


